
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党组
关于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厅党组工作安排，2024年8月22日至9月29日，厅党组第九巡察组对单位进行了专项巡察。2025年1月17日，厅党组第九巡察组向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党组反馈了专项巡察意见。按照专项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组织整改落实情况
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党组坚持把专项巡察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巡察整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担负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巡察整改工作向纵深推进，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收到厅党组第九巡察组反馈的《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问题清单》后，分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布置、立行立改。研究制定了《中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党组关于厅党组第九巡察组专项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明确了责任领导和部门、整改措施和时限；成立专项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党组成员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负责人组成；召开民主生活会，紧扣专项巡察反馈问题，紧密联系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实际，深刻剖析、对照检查，正视存在的问题；紧密跟进问题整改情况，掌握整改进展，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落实专项巡察整改任务。
党组书记坚决扛牢专项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察整改负总责。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专项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由党组成员担任副组长，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负责人为成员；二是开展科学分工，组织分局党组研究整改方案，明确相关问题的整改措施、责任领导、责任部门等，形成严密责任闭环；三是认真开展自我批评，带头进行民主生活会问题查摆，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专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四是压紧压实各级整改责任，加强督导调度，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督促提醒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落实整改责任。
二、集中整改期内整改进展情况
（一）反馈问题：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差距
问题1：对大通湖临湖1000米退养转型工作监督指导不够，对季节性流域面源污染监督监管不到位。
整改情况：
（1）今年以来，对大通湖临湖1000米退养情况开展了2次现场排查及多次暗访巡查巩固临湖千米退养转型成果。9月，对水环境治理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2）大通湖区大力倡导绿色生态养殖方式，加强对“水草+蟹”、“水草+虾”生态养殖模式的技术指导，全区现有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1处，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家，2024年新增“五大行动骨干基地”1处。
（3）2024年12月3日，我分局制定《2025年益阳市大通湖区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按照方案要求，每季度一次频次对周边养殖水体进行抽查监测。截至目前，我局分别于2025年3月、6月和9月对大通湖周边养殖水体开展核查监测，掌握水质状况。
（二）反馈问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不够
问题2：某企业涉及VOCs排放项目实现不了倍量替代，环评无法批复。
整改情况：
为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从多方面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多次对接汇报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市级层面从其他县市区减排总量中调节，市生态环境局同意该方案，但实际操作中无法调节。随后，大通湖分局再次拓展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向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将辖区内企业减排量作为替代来源，市生态环境局已同意该方案并已完成倍量替代和审批程序。目前该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
（三）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差距大
问题3：空气质量短板突出。
整改情况：
（1）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制定合适的减排目标，同时大力发掘大通湖区企业VOCs减排空间，力争完成市定目标。
（2）一是加强秸秆禁烧宣传引导。通过发放农作物秸秆禁烧宣传资料、张贴禁烧标语等方式，让秸秆露天禁烧深入人心；二是推进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各项工作。根据省、市文件精神，大通湖区划定为全域禁烧区，按要求制定《大通湖区2025年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全年禁烧工作职责；三是严明纪律，加强督导。根据《大通湖区2025年蓝天保卫战专项监督工作方案》，对禁烧工作不力的单位，按照该文件提请问责。
（3）参照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益政通〔2022〕4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划定并公布大通湖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目前已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问题4：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
整改情况：
（1）已严格按照《益阳市大通湖入湖口、电排涵闸水质综合考核办法》《益阳市大通湖流域排水入湖管控方案》文件要求，加强监管和巡查。
（2）在大通湖重点空斑区域适时开展水生植被种植，恢复大通湖水生植被。
（3）根据《大通湖藻类水华应急处置方案》，在6月至11月的重点管控期采取生物防控与物理防控相结合的方式抑藻灭藻，防控大通湖藻类水华暴发。
（4）积极与技术团队对接，并针对大通湖水质异常情况，适时开展了加密监测。在高温时节（6-10月），对大通湖湖内开展每周一次总磷加密监测，及时掌握水质状况。
（5）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已完成监测及溯源工作。
（6）大通湖区与沅江市确定联合实施“沅江市大通湖区域性集中供水工程(大通湖区部分)”，目前输配水管网已全部完成，正准备进行输水管网试通水。
问题5：土壤污染防治推进乏力。
整改情况：
（1）我区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区已全部退出水稻种植，安全利用率100%。
（2）已按相关要求，迅速推进我区耕地周边污染源排查工作，制定耕地周边污染源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掌握耕地周边污染源排查情况。对在产企业所在区域重点进行排查，排查企业环保设施、在线监测设备均正常运行，无偷排漏排现象，无其他违法违规排污行为。已排查耕地周边关闭企业，无残留废水、固废等环境问题。
（四）整改进展滞后
问题6：2024年“夏季攻势”任务进展滞后。2024年大通湖总磷平均浓度达到年度考核目标有一定难度。
整改情况：
（1）2024年“夏季攻势”任务已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整改并销号。
（2）2024年大通湖国控断面总磷指标年均值为0.079毫克/升（考核目标0.082毫克/升），较上年同期下降3.66%，水质为Ⅳ类。今年1-10月总磷浓度均值为0.069mg/L，较去年同期下降13.8%，水质总体评价为Ⅳ类。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强化县市区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大通湖水环境治理工作格局，牵头编制了《大通湖2025年水质达标1+5攻坚方案》（益生环委办〔2025〕20号），并明确牵头责任单位，对具体的五方面任务［面源污染、电排（涵闸）管控、引水活水、蓝藻防控、水生植被恢复］做了详细部署，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
（五）行政执法存在乱作为
问题7：行政执法不规范，案卷资料不齐，对当事人未开展普法教育。
整改情况：
（1）已对该问题进行梳理、整改，组织执法大队、法制股召开专题会议，对自然月和自然日的区分、行文程序、普法教育记录未放入案卷等问题进行学习、整改。
（2）组织执法人员、法制审查人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案件评查细则（2024年版）》以及优秀案例，规范案件办理，通过法规学习、案例指导、警示教育等方式，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
（六）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监督管理不到位
问题8：委托三方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不符合采样技术规范
整改情况：
（1）开展监测站全体干职工业务培训。接到问题清单后，分局立即组织监测站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专项巡察整改反馈会，会上全面掌握《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中现场取样的相关要求，全面提升监测站干职工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2）强化外委三方公司监管。强化外委质控措施，安排专人前往三方公司现场检查，针对外委监测任务发放质控。
（3）三方公司技术中心组织采样部全体员工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进行培训学习，确保采样部全体员工掌握《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中现场取样的相关要求。
（七）监测能力持续弱化
问题9：监测站人员持证量较少，监测能力薄弱。2023年丙类机构考核得分不高。
整改情况：
（1）组织监测站全体干职工参加2025年度持证上岗证考核，增加持证因子，确保全员持证。
（2）对照《湖南省县市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能力建设考核细则》，积极向区财政争取上级部门资金支持，加快县级站监测能力建设。
（八）整改进展滞后
问题10：大通湖水质总磷超标问题超期未完成销号。
整改情况：
（1）今年1-10月总磷浓度均值为0.069mg/L，较去年同期下降13.8%，水质总体评价为Ⅳ类。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强化县市区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大通湖水环境治理工作格局，牵头编制了《大通湖2025年水质达标1+5攻坚方案》（益生环委办〔2025〕20号），并明确牵头责任单位，对具体的五方面任务［面源污染、电排（涵闸）管控、引水活水、蓝藻防控、水生植被恢复］做了详细部署，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
（2）引水活水情况。加强保障与监管，利用建成水利工程，精准引水活水。今年以来先后5次开启五七河节制闸、明山引排水闸，分别从草尾河、藕池河东支引水，共计向大通湖引水112天，促进湖内水体流动，降低蓝藻水华风险，改善大通湖水质。
（3）在大通湖东岸沿线大嘴巴——三千亩——原天泓港口码头已种植野生红莲地下茎、芦苇、苔草等27万株；6400亩大通湖空斑区补种苦草植株、轮叶黑藻芽、小白菱、苦草种子24万余斤。完成大通湖南岸东段生态湿地全部工程建设。
（4）今年以来，继续实施“生物-物理联动”绿色治理模式，持续向大通湖内投放滤食性鱼类、螺蛳，构建“鱼类控藻-螺类净底”立体生态链，做到科学预防。建立生物制剂应急调配机制，配备作业船、增氧机等设备，并引入无人机杀藻技术，覆盖面积超过3600亩，再配合人工打捞，及时有效灭杀局部水体蓝藻水华。针对蓝藻易发区域，适时设置拦截网，实现藻类源头管控，同时加大外围通湖河渠藻类监测灭杀力度。截至目前，大通湖经受住了高温极端天气考验未暴发蓝藻水华。
（5）紧密联系技术团队，科学指导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开展。高温时节（6-10月），对大通湖湖内开展每周一次总磷加密监测，及时掌握水质状况。
（6）已经完成56个排口现场溯源、监测工作，并完成系统填报。
三、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全面提升思想认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省厅党组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必须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当作政治责任，加强综合分析和统筹协调，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进一步系统整治。
进一步推进工作开展。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替换工程，已完成沅江市大通湖区域性集中供水工程（大通湖区部分）水厂改造、管网配套等全部建设任务，正在进行联调联试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年底正常通水。
全面提升监测站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积极争取省、市、区上级部门资金支持。根据市局统一安排部署，全面梳理监测能力清单库，对照不具备监测能力的监测因子逐一认真分析对照，制定工作计划并每年更新，定期自查评估跟踪进展。
精准落实治理措施。严格落实部、省、市工作要求，对标《大通湖总磷达标攻坚实施方案（2023—2025年）》《大通湖2025年水质达标1+5攻坚方案》等文件要求，抓实2025年大通湖区水环境治理各项任务的落实，扎实做好电排涵闸管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蓝藻水华防控、引水活水调度、水生态植被修复等工作。
管控手段需更严谨。结合制定的《益阳市大通湖入湖口、电排涵闸水质综合考核办法》《益阳市大通湖流域排水入湖管控方案》等文件，加强人防技防。利用建成的排口视频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强化对沿湖各排口的管控力度，强化巡查管控力度，严防各入湖排口（涵闸）污水直排入湖。
监管问责要更严格。强化执法监管，加大流域联动执法监管力度，狠抓源头、严控方向、严管末端，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持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及时推进履职监督和问责工作。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专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737-5666826；邮政信箱：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大通湖大道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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